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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•106 年 9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
 

 

※106 年度台上字第 162 號 

1. 憲法第 16 條所定人民訴訟權之保障，就規範目的而言，應合乎有效的權利保障及有效的權

利救濟之要求，在權利救濟的司法制度設計上，其應循之審級制度及相關程序，立法機關

雖得衡量訴訟性質以法律為合理之規定，惟參之已具內國法性質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

約（下稱公政公約）第 14 條第 5 項揭櫫：「經判定犯罪者，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

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。」及公政公約第 32 號一般性意見第 48 段之論述，公約所指由上級

審法院覆判有罪判決的權利，係指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律進行實質性覆判，倘

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，而不考量事實情況，並不符合本項義務之要求。可見，有

罪判決之刑事被告除非係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喪失上訴權（例如遲誤上訴期間），或如刑

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 第 2 項、第 455 條之 10 第 1 項前段，有關簡易程序或協商程序所設

不得上訴之規定，係以非重罪且被告無爭執之案件為適用對象，並以被告自由意願及協商

合意為其基礎，事先已使被告充分了解，即使第一審法院判決即是終審，仍無損其正當權

益，與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無違外，否則原則上應受一次實質有效上訴救濟機會之

訴訟權保障，乃國際公約所認定之最低人權標準，同時係刑事審判中對刑事被告最低限度

之保障，具有普世價值，亦屬我國國際法上之義務。 

2. 刑事訴訟法第 361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，不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，須提出

上訴書狀，並應敘述具體理由。就該條第 2 項（民國 96 年 7 月 4 日修正公布，同年月 6 日

生效）修法過程以觀，原草案為：「依前項規定提起上訴者，其上訴書狀應敘述理由，並引

用卷內訴訟資料，具體指摘原審判決不當或違法之事實。其以新事實或新證據為上訴理由

者，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理由。」嗣經修正通過僅保留「上訴書狀應敘述具體

理由」之文字，其餘則刪除，稽其立法目的僅在避免「空白上訴」，故所稱具體理由，並不

以其書狀應引用卷內訴訟資料，具體指摘原審判決不當或違法之事實，亦不以於以新事實

或新證據為上訴理由時，應具體記載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為必要。但上訴之目的，既

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或變更第一審之判決，所稱「具體」，當係抽象、空泛之反面，若僅

泛言原判決認事用法不當、採證違法或判決不公、量刑過重等空詞，而無實際論述內容，

即無具體可言。從而，上開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理由，係指須就不服判決之理由為具

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。倘上訴理由就其所主張第一審判決有違法或不當之情形，

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理由之所憑，即不能認係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；縱其所

舉理由經調查結果並非可採，要屬上訴有無理由之範疇，究不能遽謂未敘述具體理由。此

為本院最近一致之見解，俾落實公政公約實質有效保障刑事被告上訴權之意旨。 

 


